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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一、承辦單位 苗栗縣竹南鎮海口國民小學 

 
二、聯絡資訊 

姓名：陳長峰   職稱：教務主任   電話：（公）037-461354#12 

E-mail：wind@webmail.mlc.edu.tw 

 
三、教材名稱 悠游詩海－海洋教育新詩創作藝文競賽 

 四、教材類別 ☐教學策略  ▓書面教材  ☐影視媒材  ☐其他 

 五、學習階段別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六、教材面向 ▓地方特色課程  ☐非臨海學校融入校內課程 

 
七、學習主題 

☐海洋休閒   ☐海洋社會   ☐海洋文化 
☐海洋科學與技術  ▓海洋資源與永續 

 
八、學習內容 

▓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氣候變遷   ☐水域安全 
☐海洋職涯發展   ☐海洋歷史文化   ▓海洋生態保育   ☐其他 

 九、具體執行內容說明： 

 (一)實施時間：112年8月-112年9月 

 (二)參賽資格：凡設籍於苗栗縣之教師和苗栗縣內國中學生與國小學生皆可報名參加。

各參賽作品恕不退件。 

 (三)參賽組別： 

     分為「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國中組」、「教師組」

5組。 

 (四)作品題材與格式： 

   1.以「永續海洋」為主題。(配合112年度第三屆全國海洋詩創作徵選活動辦理)。 

   2.格式 A4大小直式橫書以 Word 程式繕打，題目以「標楷體14號」標示，內容字體以

「標楷體12號」為準，靠左排列，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書寫；參加國小組20行以內，

參加國中組25行以內，教師組50行以內。作品正面不得寫上單位名稱、作者姓名，請

將報名表(如附表)以正楷書寫正確並親筆簽名後，背靠背浮貼於作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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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獎勵辦法：名額與獎勵方式 

   1.各組特優貳名，學生組頒發獎狀及300元之等值禮券、教師組頒發獎狀及800元等值

禮券。指導(參賽)老師記嘉獎乙次並頒發指導(參賽)獎狀乙張。 

   2.各組優等參名，學生組頒發獎狀及200元之等值禮券、教師組頒發獎狀及600元等值

禮券。指導(參賽)老師記嘉獎乙次並頒發指導(參賽)獎狀乙張。 

   3.各組甲等伍名，學生組頒發獎狀及100元之等值禮券、教師組頒發獎狀及300元等值

禮券，指導(參賽)老師頒發指導(參賽)獎狀乙張。 

   4.各組佳作拾名，學生組頒發獎狀乙張，指導(參賽)老師頒發指導(參賽)獎狀乙張。 

   5.每人參賽作品至多一件，每件作品僅限一名作者；指導老師限填一人，每位老師

(含指導及參賽)最高以敘嘉獎兩次為上限。 

   6.評定成績未達評審標準時，各項名額得予以減少或從缺。 

 (六)收件方式： 

   1.時間：112年8月7日起至9月22日止【以郵戳為憑】 

   2.地點：請註明「苗栗縣海洋教育新詩創作藝文競賽」字樣，以掛號郵寄：350苗栗縣

竹南鎮海口里7鄰保福路20號 海口國小陳長峰主任收即可，並請 E-mail 作品電子檔

資料至 wind@webmail.mlc.edu.tw 信箱。 

 (七)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小組，於112年10月底前完成評審。 

 (八)得獎公布： 

     112年10月底前公布於苗栗縣教育處行政公告與苗栗縣戶外與海洋教學網。 

 (九)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之原創且未經公開發表，並以掛號郵寄。作品因郵寄途中或不

可抗拒之災變造成損害，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2.得獎作品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法行使重製、發行、公開發表

及相關之權利，不另致酬，原著作者可享有姓名表示權。 

   3.凡參加本競賽活動，視同承認本計畫之各項規定。 

(十)獎勵：辦理本項計畫之工作人員，由 縣政府及承辦學校依權責敘獎。 

(十一)本計畫陳請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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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海洋教育新詩創作藝文競賽報名表暨授權書 

編號：             （本欄由主辦單位填寫） 

苗栗縣海洋教育新詩創作藝文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參加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教師組 

姓  名   性別   ☐男       ☐女 

指導老師  

就讀(服務)學校   年級(職稱)   

手機或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著 作 權 聲 明 書 

本人                            參加苗栗縣政府舉辦之「苗栗縣海洋教育新詩創作
藝文競賽」，提供資料皆準確無誤，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本人保證確實為參賽
作品之原創作人，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且同意當參賽作品入選或得獎
時，即無條件將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予主辦單位–苗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主辦單位擁有無償使用、修改、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公開發表等作品使用權利，
本人則保有著作人格權，謹此聲明。 

    此致   

苗栗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參賽者)：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將上表資料填妥後，背靠背浮貼於參賽作品之背面，本表不敷使用時可影印)  


